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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第 138 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    間：103 年 10 月 3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地    點：淡水校園驚聲紀念大樓國際會議廳 

主    席：張校長家宜 紀錄：黨曼菁 

出    席：副校長、蘭陽校園主任、一級單位主管（詳簽到單） 

校長指定出席人員：周主任秘書新民、馬社長雨沛 

列    席：校長室、副校長室、秘書處秘書（詳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 

三位副校長、蘭陽校園林志鴻主任、臺北校園周新民主任秘書、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一、今天是第 138 次行政會議，首先歡迎 7 位新同仁加入行政會議團隊，先介紹二位新任

副校長，葛學術副校長煥昭、胡行政副校長宜仁，二位副校長擔任行政主管多年，今

年加入重組陣容，另外 5 位新成員為：國際研究學院王院長高成、研究發展處張研發

長德文、成人教育部吳執行長錦全、人力資源處莊人資長希豐、資訊處郭資訊長經

華，學校準備了迎新禮物，男性主管贈送宮燈造型領帶，女性主管贈送紀念筆。行政

會議每學期召開三次，二次規模較小，由一級單位主管參加，一次規模較大，邀請

系、所主管及學生代表列席，主要是宣導學校重要政策及訊息。今天是本學期第 1 次

行政會議，非常重要，為了讓同仁了解學校未來發展的方向，特別請二位副校長報告

學術與行政未來展望。 

二、這學期的重點工作如下： 

(一)積極推動 103-105 校務發展計畫：103-105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經由大家集思廣

益完成，是學校未來三年發展主軸，三年後需展現具體成果。上學期已請各位主管

積極推動，尤其是負責各面向的召集人，應每二個月召開一次檢討會議，追蹤進

度，繳交報告。另，陳報教育部 103-104 校務發展的獎補助申請計畫目前正在進

行，這二個計畫略有不同，但相互結合，而國際化、資訊化、未來化，是計畫重

點，未來配合計畫執行，對於經費、空間的使用，請三位副校長應作優先考慮。各

單位推動時，無論面臨經費、空間或任何困境都要努力克服，達成目標，例如，學

生社團活動場地，因校內空間不足，便在學校附近找到非常合適的空間，花一些經

費承租下來裝修整理，擴大學生社團的活動空間，這就是很好的例子，各單位不能

因為沒有經費或空間做為不能達成目標的藉口，面臨任何困境都需群策群力共同努

力完成。 

(二)向國外學校標竿學習，提升國際競爭力： 9 月 19 日與香港 13 所高中簽約，拜訪

二所高中，其中一所是全英語高中，校長還是本校英文系校友，今年境外新生，香

港僑生的人數已超過澳門僑生，未來香港將列為發展重點。9 月 23 至 25 日拜訪韓

國 4 所姊妹校，我們在韓國共有 9 所姊妹校，已實地拜會過 8 所，在拜訪過程中感

受到韓國各方面的進步。今天早上參加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主辦之「2014 年高等教

育評鑑國際研討會」，聽了三個專題報告，分別是香港、韓國與新加坡三個國家高

等教育的發展與趨勢，特別提出這些事，是希望各位同仁要有與國際競爭的心態，

103-105 校務發展計畫已啟動，淡江的表現在國內雖然不錯，但不能因此而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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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座所有的主管，對於計畫中推動的項目，不僅與國內的學校比較，更要以具

國際競爭力為目標。 

三、有關香港、韓國與新加坡大學未來發展策略，以下各點與各位分享：香港人口六百多

萬人，卻僅有 8 所國立大學，因此，政府可以集中財力挹注，使得國際排名成績優

異，但最近 QS 排名下降，主要原因是別人付出的努力更多。香港、新加坡的國際化

非常澈底，新加坡僅有 3 所國立大學，策略是高薪聘請全世界最好的教授，用國家財

力全力支援，以致於排名不斷提升。香港也採取類似高薪策略，除聘請世界級的教

授，也自行培育頂尖人才。至於韓國方面，私立大學有企業財力支持，國立大學則有

政府支援，所以發展得特別好，本校財力方面自然無法相提並論，但必須思考以目前

狀況應如何做才能做到最好。韓國與臺灣情況最為接近，尤其近幾年開始重視教師教

學、研究，重視以不同表現給予不同薪資，重視師生關係、師生感情，評鑑方面也與

臺灣的高教評鑑中心類似，所有學校要接受評鑑、資訊公開等，有很多方面值得本校

學習，因此，各位同仁有機會可安排去韓國參訪。韓國未來也面臨少子化的問題，今

年高中畢業生約六十三萬人，大學名額五十五萬，六年後高中畢業生僅五十三萬人，

韓國政府已開始實施減招措施，臺灣的高等教育同樣面臨春秋戰國時代，教育部長已

表示未來要裁撤六十幾所大學，希望本校不在名單之內。因此，今年教學行政革新研

討會以少子化為主題，希望大家集思廣益，共同思考如何因應未來少子化又能同時維

持教學品質。最近訪問了幾個國家，今天早上又聽了幾個國家的經營策略，希望新的

行政團隊，大家有共識，要向世界標竿學習相互比較，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大幅提升

本校教學、研究等各方面的績效。 

貳、報告事項 

一、第 137 次行政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 

(一)通過本校「103 學年度歲出入預算書」草案。 

執行情形：經本校董事會函復於 103 年 6 月 26 日第 11 屆第 9次全體董事會議審議通

過，並依規定期限於 103 年 7 月 31 日報部核備。 

 (二)通過下列新訂法規： 

１、「淡江大學運輸與物流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２、「淡江大學村上春樹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執行情形：業於 103 年 7 月 30 日以處秘法字第 1030000045 號函公布實施。 

３、「淡江大學出版中心出版品管理辦法」。 

執行情形：業於 103 年 6 月 12 日以校秘字第 1030005615 號函公布實施。 

(三)通過修正下列法規： 

１、「淡江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 

２、「淡江大學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 

３、「淡江大學約聘僱人員聘僱及服務辦法」第十七條。 

執行情形：業於 103 年 6 月 12 日以校秘字第 1030005614 號函公布實施。 

４、「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設置辦法」修正為「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設置辦法」

及第一條、第三條、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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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情形：業於 103 年 7 月 30 日以處秘法字第 1030000044 號函公布實施。 

５、「淡江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第六條。 

執行情形：業於 103 年 7 月 30 日以處秘法字第 1030000043 號函公布實施。 

６、「淡江大學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第四條。 

執行情形：業於 103 年 7 月 14 日陳報教育部，教育部於 7 月 22 日以臺教師(二)字

第 1030106229 號函回復，建議修正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並指示

依師資培育法、大學設立師資培育中心法等法令規定及教育部相關函釋

意旨，再予通盤檢視修正，於 10 月 31 日前報部核定，本次會議已將設

置辦法修正案列入本次會議提案討論。 

決定：同意備查。 

二、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見附件，略） 

(一)柯學務長志恩補充報告：本校獲 103 年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表揚，獲表揚的學

校有東吳大學、海洋大學、臺灣師範大學等，本校仍為北一區獲獎的四所大學之

首。 

(二)羅總務長孝賢補充報告：開學這段時間，有許多外車無憑證要逕行開車入校被拒，

引起對方誤解，在此，請各位主管協助宣導，並請老師諒解，學校僅有 400 個停車

位，停車證發了 1,500 張，停車位不是非常充裕，尤其尖峰時段，老師們上課入校

找不到停車位，已引起很多怨言。各單位如有外賓來訪，請事先申請，總務處將依

程序接待，但無憑證亦未申請，請勿開車入校，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學生及研究生，

尤其是研究生，在此特別請老師們幫忙，勿協助研究生以拜訪教授的名義開車入

校，目前校外有些停車場，離學校很近，收費亦很便宜，例如力霸後面的停車場收

費 12 小時僅 120 元，如需要長期月租，東側側門亦有停車場，月租 2,000 元，還

有很多空位，請大家多多宣導。 

三、專題報告： 

(一)激發研究潛能，提升學術聲望（葛學術副校長煥昭）（見專題報告 1，略） 

(二)少子化趨勢下淡江行政之健檢與補強（胡行政副校長宜仁）（見專題報告 2，略） 

主席結論： 

感謝二位副校長精闢的報告，未來四年，學術、行政方面要如何創造新的契機，二位副

校長有很多新的構想，未來要推動的事項很多，下列項目，請大家共同思考： 

(一)研議研究獎助與教學獎勵的比重問題：研究獎助有階段性的作法，張創辦人時期，

研究獎助措施全國知名，近幾年雖有調降，幅度並不大，執行多年後，鼓勵的程度

是否要持續，是否作適當的調整，以及如何提升教學獎勵，與研究獎助的比重如何

拉近等，有任何具體作法均可於院務會議討論，但要進入國際排名仍需重視研究成

果，亦是不能忽視的問題。 

(二)加速產學合作的落實：本校產學合作確實落後很多，不僅落後理工強項的學校如中

原、逢甲，也不及東吳、東海等相近似的學校，研發處需加快腳步急起直追，過去

研發處雖然也很努力，但成效不佳。推動產學合作，最重要的是老師能夠配合，研

發處需訂定鼓勵辦法，扮演老師與企業媒合的角色，期望很快能有具體成果。 

(三)提升行政效能：少子化後組織精實，整體生源多元化，是很實際的問題，建造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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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期間，如何配合動線，如何利用少數僅有空間等問題都很重要，也是未來的走

向，請大家於相關會議持續討論。 

參、討論事項 

提案一：本校淡水校園松濤館東側水源街入口警衛室拆除案，提請  追認。（總務處提） 

說  明： 

一、五虎崗機車停車場警衛室位於本校淡水校園松濤館東側水源街入口，係民國 57

年淡水鎮實施都市計畫以前興建，無權狀亦無使用執照，面積 30.32 平方公尺

(約 9.17 坪)，配合五虎崗球場暨周邊環境設施改善工程需求，經專簽核定後，

該警衛室於 103 年暑假拆除。 

二、依教育部 92 年 8 月 15 日台高(三)字第 0920120060 號函：老舊建物拆除案件免

再報部，涉及校舍面積變動部分，於各學年度總量管制審核提報作業時，另檢齊

相關文件報部憑核。 

三、本案擬經行政會議追認後再函報董事會議追認。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淡江大學學術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三條之一修正草案，提請 討

論。（學術副校長室提） 

說 明： 

一、103 學年度起研究發展處改隸屬學術副校長督導，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之各項工

作，多與研究發展處業務相關，因此，學審會之當然委員新增研發長，並兼任執

行秘書，爰修正第三條、第三條之一。 

二、本案業經 103 年 9 月 24 日法規審議委員會第 225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淡江大學學術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三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  

「淡江大學學術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三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三條 本會委員任期一年，
期滿得續聘之，其組成如
下： 
一、當然委員：學術副校

長、各學院院長、研發

長、體育長、教務長、
圖書館館長。 

二、遴選委員：由各學院及
體育事務處分別推薦專
任教授若干人以供校長
遴聘二十二至二十六人
為委員。 

第三條 本會委員任期一年，
期滿得續聘之，其組成如
下： 
一、當然委員：學術副校

長、各學院院長、體育
長、教務長、圖書館館
長。 

二、遴選委員：由各學院及
體育事務處分別推薦專
任教授若干人以供校長
遴聘二十二至二十六人
為委員。 

新增研發長為當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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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三條之一 本會主任委員由
學術副校長兼任；另置執行
秘書一人，由研發長兼任，
承主任委員之命協助處理本
會業務。 

第三條之一 本會主任委員由
學術副校長兼任；另置執行
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提請
校長聘任，協助處理本會業
務。 

一、修正執行秘書由研發長兼
任。 

二、依制式格式增加「承主任
委員之命」等字。 

提案三：「淡江大學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討論。（教育學院

提） 

說 明： 

一、依教育部 103 年 7 月 22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30106229 號函建議修正相關條文。 

二、本案業經 103 年 9 月 24 日教育學院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3 年 9 月 24 日法規審議委員會第 225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決 議： 

一、第四條後段「職員」修正為「專任行政人員」，維持現行條次。 

二、其餘照案通過。 

三、「淡江大學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三條 本中心之職掌如下： 
一、研擬教育學程發展計

畫。 
二、規劃並開設中等學校師

資類科教育學程。 
 
三、辦理教育學程學生甄選

相關事宜。 
四、遴選擔任教育學程之專

兼任師資。 
五、辦理教育實習課程相關

事宜。 
六、辦理教師在職進修相關

事宜。 
七、協調辦理地方教育輔導

相關事宜。 
八、其他有關師資培育之教

學、研究與服務事項。 

第三條 本中心之職掌如下：
一、研擬教育學程發展計

畫。 
二、規劃並開設國民小學師

資類科及中等學校師資
類科教育學程。 

三、辦理教育學程學生甄選
相關事宜。 

四、遴選擔任教育學程之專
兼任師資。 

五、辦理教育實習課程相關
事宜。 

六、辦理教師在職進修相關
事宜。 

七、協調辦理地方教育輔導
相關事宜。 

八、其他有關師資培育之教
學、研究與服務事項。

 
 
 
本校國民小學教育學程自 97
學年度起停招，爰刪除第二款
「國民小學師資類科及」等
字。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
綜理本中心業務，由本校副
教授以上職級專任教師兼任
之，其遴選與任期依「淡江
大學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遴選規則」辦理；中心
並置專任行政人員若干人，
負責推展本中心相關行政業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
綜理本中心業務，由本校副
教授以上職級專任教師兼任
之，其遴選與任期依本校相
關規定辦理；中心並置職員
若干人，負責本中心行政業
務。 

一、「本校相關規定」業經 103
年 5 月 23 日第 137 次行
政會議修正為「淡江大學
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遴選規則」，並於 103
年 7 月 14 日陳報教育
部。 

二、「職員」修正為「專任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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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務。 政人員」，並作文字修
正。 

第五條 本中心聘任與任教學
科專長相符且主聘為本中心
之專任教師五人以上，及兼
任教師若干人，依本校「教
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聘任
之。 

第五條 本中心聘任與任教學
科專長相符之專任教師五人
以上，及兼任教師若干人，
依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
法聘任之。 

依教育部 103 年 7 月 22 日臺
教師(二)字第 1030106229 號
函修正，明定專任教師主聘為
師培中心。 

第六條 本中心依「大學設立
師資培育中心辦法」規定購
置相關圖書設備。 

 一、本條新增。 
二、依教育部 103 年 7 月 22

日 臺 教 師 ( 二 ) 字 第
1030106229 號函辦理。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
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令規
定、本校組織規程等相關規
定及教育部函釋辦理。 

 一、本條新增。 
二、依 103 年 7 月 22 日教育

部 臺 教 師 ( 二 ) 字 第
1030106229 號建議辦理。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自
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六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自
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更。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4時 10 分） 

 


